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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施 
关键问题与实践研究

王跃，苏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务服务中心，北京  100036

摘要
数据分类分级是保障数据安全流通、推动数据价值释放的基础前提。聚焦政务数据分类分级这一政府数字

化改革中的关键任务，采用基于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各省级地方及部委公开发布的方案，对我国政

务数据分类分级实施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与量化分析。总结了我国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施的四大关键过程与

五大特点；从政务数据分类分级的特殊复杂性出发，提出我国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施存在整体目标定位不

清、分类分级对象各异、分类分级关系割裂、安全分级标准不一4个问题，并提供应对方案；基于国家某部

委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践，验证应对方案的科学性、有效性，为构建全国统一的政务数据分类分级体系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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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key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in China

Abstract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is the foundation for ensuring the safe circulation of data and promoting the release of 

data valu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key task of government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in digital reform. Using a 

theoretical case study method and based on publicly released plans by various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ministr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in China is systematically sorted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key processes and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special complexity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of government 

dat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problem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of government data in China, such as unclear overall target positioning,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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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 separated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relations, and different security grading standard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government data of a national ministry,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scientific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olution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a unified national government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system.

Key words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ment data, implement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0  引言

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正式发

布，提出“对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各

地区、各部门应当按照数据分类分级保护

制度，确定本地区、本部门以及相关行业、

领域的重要数据具体目录”。在此背景下，

各地区、各部门聚焦政务数据（或公共数

据），陆续制定出台数据分类分级方案。但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各部门定

位不同、方案各异，深化推进我国政务数据

分类分级工作仍存在一系列挑战。

围绕“数据分类分级”这一主题，学术

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在理论研究层面，

陈祥玲[1]从宏观视角提出“价值、体系、制

度”三维分析框架，指出我国政府数据分

类分级存在“价值博弈导致各方利益难以

平衡，法律体系架构不合理致使分类分级

标准混乱，法律制度缺位引致分类分级难

以实现”三大整体性问题，并提出相关策

略建议；朱千一[2]建议以体系性思路，明确

“分类分级面向安全保护与共享开放”二

元导向，提出将分类与分级工作分开实施

的相关建议；张敏等人[3]从美英数据分类

分级体系入手，指出我国面临分类分级标

准不统一、重要数据识别不清晰等问题，

并提出优化管理组织体系、完善标准规范

体系、加快技术工具研发等建议。在法律

制度层面，商希雪等人[4]梳理了法律法规

对分类与分级的界定，提出应突破单一的

安全标准，在法律层面将数据分类定位为

数据的开发利用与权益划分，并实现分类

与分级之间的明确界分与协同适用；陈兵

等人[5]指出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存在法

律定位模糊、实施规则不清导致可操作性

不强等问题，提出统筹数据的发展和安全，

完善数据分类分级相关法律制度等建议；

袁康等人[6]提出以重要数据识别和管控为

核心，以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为制度衔接，从

而优化数据分级体系的策略建议；滕宏庆等

人[7]指出构建国家层面统一政务数据分类

分级制度规则和操作标准的必要性；徐婧欣

等人[8]则对已发布的数据分类分级政策进行

分析，提出基层政策落实难、政策工具使用

不平衡等问题。上述研究成果在理论和法

律制度层面系统性地指出，我国政务数据

分类分级工作正面临制度规定模糊、整体

定位不清、类级关系不明、实施标准不一、

落地执行困难、技术工具缺乏等突出问题，

并提出一系列整体性策略建议。

在实践研究层面，相较企业数据等领

域，政务数据领域分类分级实施在责任主

体、目标定位、业务领域、数据类型、应用

场景、组织链条、流动范围等方面具有特

殊复杂性。高磊等人[9]的研究成果虽然较

为系统地提出了数 据分类和数 据分级相

结合的通用路径，但难以在政务领域简单

复用实施。部分研究[10-13]结合细分领域特

点，面向食品药品、监督、交通运输、公安

交通管理、刑事司法等政务数据领域提出

一系列定制实施方法，但难以指导政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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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整体分类分级。此外，现有实践研究成

果并没有针对我国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在理

论和法律制度层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

系统性优化完善。

1  整体情况分析

1.1  研究方法

本文从政府信息化体系中数据资源的

分布与管理实际出发，全面梳理各省级地

方及部委在《数据安全法》正式发布后制

定的分类分级方案，归纳当前我国政务数

据分类分级实施的关键 过程。在此基 础

上，采用基于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从学

术界已有理论出发，首先梳理学术界在理

论和法律制度层面提出的一系列关键性影

响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对分类分级实施

关键过程的具体影响，进而在这些关键性

影响因素维度下，细化设计研究分析项，

从而深入剖析各省级地方及部委公开出台

的分类分级方案，通过案例研究与数据分

析，量化分析我国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施

整体情况。针对政务数据领域分类分级面

临的责任主体、目标定位、业务领域、数据

类型、应用场景、组织链条、流动范围等方

面的特殊复杂需求，提出我国政务数据分

类分级在实施层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基

于国家某部委政务数据分类分级的实践，

提出并验证应对方案的科学性、有效性。

1.2  分类分级关键过程

如图1所示，当前我国政务数据分类分

级实施可细化为4个关键过程。

一是明确数据分类分级目标定位，以

指导分类方案、分级方案等的具体设计。

二是明确数据分类分级对象，包括由

业务部门管理的政务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库

表、数据项、数据集等结构化数据，由IT管

理部门负责的在各类文件服务中存储的非

结构化数据，以及通常由各地数据管理部

门统一负责的共享、开放、公共等政务数

据目录、数据项及其挂载的数据资源等。

三是实施数据分类，根据分类分级的

目标定位，基于面分类法或线分类法，从一

或多个维度对数据对象进行分类。

四是实施数据分级，面向选定的数据

对象，根据影响对象、影响程度等多要素

对数据进行定级。

1.3  分类分级现状分析

本文从学术界在理论与法律制度层面

提出的制度规定模糊、整体定位不清、类

级关系不明、实施标准不一、落地执行困

难等关键性影响因素出发，将其与政务数

据分类分级的实施关键过程进行关联对

应，细化设计研究分析项（见表1），并在此

基础上分析各省级地方及部委在《数据安

全法》发布后公开发布的11项政务（公共）图 1　政府数据分类分级实施关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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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类分级方案，从而量化分析当前我

国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施整体情况。

当前我国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施整体

呈现五大特点。

一是在整体定位方面，各省级地方普

遍聚焦政务数据（或公共数据）领域并出

表 1　各省级地方及部委公开出台的政务（公共）数据分类分级方案分析（分析项）

主体 文件名称 定位 分类方法
分类与
分级关联

分类分级
对象

分级影响
因素

分级级别

浙江 《数 字 化改革 公
共 数 据 分 类 分 级
指南》

管理、使用
与安全

① 数 据 管 理；②业务应
用；③安全保护；④数据
对象

弱 关 联（ 数
据 对 象 类 别
与级别）

公 共 数 据
资源目录

影响范围；影
响程度

四级：敏感、
较敏感、低敏
感、不敏感

广东 《广东省政务服务
大数 据 数 据分类
与分级管理规范》

管理、使用
与安全

① 技 术 选 型（ 数 据 管
理）；②业务应用

— 政 务 数 据
目录

影响程度 四 级 及 同 敏
感与否的对应
关系

四川 《政务 数 据 数 据
分类分级指南》

管理、使用
与安全

①资源属性（从基础、主
题、部门3个维度进行细
分）；②共享属性；③开
放属性

— 政 务 数 据
目录

影 响 对 象 、
影响程度

四 级 ：极 敏
感 、敏 感 、低
敏感、不敏感

江西 《公 共 数 据 分 类
分级指南》

管理、使用
与安全

①主题；②部门及职能；
③行业

— 政 务 数 据
目录

影 响 对 象 、
影响程度

四级：敏感、
较敏感、低敏
感、不敏感

山西 《政 务 数 据 分 类
分级要求》

管 理 与 安
全防护

① 业务 应 用（含 数 据 对
象）及三级细分；②安全
隐私保护（从敏感性、知
悉范围、重要性这个维度
进行细分）

— 未明确 影 响 对 象 、
影响程度

七 级 及 同 一
般、重 要 、核
心的对应关系

黑龙江 《 政 务 预 公 开 数
据 分 类 分 级 评 估
指南》

未明确 ①应 用场 景；② 数 据 来
源；③共享属性；④开放
属性

— 政 务 数 据
目录

影 响 对 象 、
影响程度

三 级：一 般、
重要、核心

安徽 《安徽省政务数据
分类分级指南（试
行）》

管理、使用
与安全

① 数 据 管 理；②业务应
用；③安全保护（从数据
重要性 [一 般、重要、核
心]、影 响对象、影 响范
围、影响程度4个维度进
行细分）

— 政 务 数 据
目录

影 响 对 象 、
影 响 范 围 、
影响程度

四级：敏感、
较敏感、低敏
感、不敏感

北京 《政务数据分级与
安全保护规范》

安全防护 — — 政 务 数 据
目录

影 响 对 象 、
影 响 范 围 、
影响程度

四级：四级、
三 级、二 级、
一级（从高到
低）

重庆 《 重 庆 市 公 共 数
据 分 类 分 级 指 南
（试行）》

管理、使用
与安全

①主题及按需细分；②行
业及三级细分

逻辑上强调，
但未落实

政 务 数 据
目录

影响程度 四级：涉密、
敏感、受限、
公开数据

贵州 《政务 数 据 数 据
分类》

管理 ①资源属性（从基础、主
题、行业、资源对象4个维
度进行细分）；②归集管
理；③安全管理（从涉密
属性及安全保护2个维度
进行细分）；④共享开放；
⑤技术选型及业务应用

— — — —

交通部 《 交 通 运 输 数 据
分类分级指南（试
行）》

安 全 保 护
（ 涵 盖 政
务数据）

按“业务领域-具体业务-
数据特征”进行三级细分

逐 步 建 立 唯
一类别，可与
级别关联

未明确 业 务 重 要 程
度、规模、精
度、深度、安
全风险等要素

三 级：一 般、
重要、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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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专门方案，且不同于《数据安全法》规

定，约60%已公开出台方案的省级地方对

分类分级工作的定位需要同时满足管理、

使用与安全三大目标，因而多采用面分类

法进行多维度分类，整体定位较为明晰、一

致。而部委的定位偏向指导整个行业的数

据安全分级工作，并兼顾政务数据领域，

主要服务安全这一单一目标，因而主要采

用线分类法进行多级细分。

二是在数据对象方面，政务数据资源

在政府信息化体系中以目录、库表、接口、

文件等多种形式呈现。但在实践中，约80%

已公开出台方案的省级地方主要面向政务

数据目录实施分类分级工作，主要覆盖政

务业务（结果）数据及部分非结构化数据。

共享、开放、公共等政务数据目录具有规

范性、业务语义明确性等突出特点，同时作

为跨部门流通使用主要形态，有较多的管

理、使用与安全需求，因而成为各地方政

务数据分类分级工作的优先选择。

三是在分类设计方面，各省级地方间

方案差异巨大、分类维度各异，分类维度

涵盖数据管理、业务应用、数据对象（个

人、组织、客体）、数据主题、数据部门、

数 据行业等。部分地方将安 全保 护维度

也纳入分类体系之中。部委则基于业务领

域实施多级细分，并进一步将内部管理数

据、运行和安全数据纳入分类范畴。

四是在“类”“级”关系方面，学界在

理论与制度层面提出二者存在关系不明的

重要问题，在上述方案中，个别地方虽强

调分类为分级服务，但几乎100%已公开出

台方案的省级地方将二者割裂开来分别实

施。而部委主要基于多级细分的业务领域

同步并行开展分类与分级工作，但可据此

逐步建立唯一类别与级别关联。

五是在分级设计方面，在上述方案中，

各省级地方与部委设置的分级影响因素各

异，涉及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影响对象、

数据规模、数据精度等诸多维度，但在分

级的数量上，大多数省份选择设置3级至 

4级的数据分级，以降低后续分级防护的复

杂度，仅个别省份设置较多的细化分级。

2  关键问题分析

不同于其他数据领域，政务数据分类

分级在责任主体、目标定位、业务领域、

数据类型、应用场景、组织链条、流动范

围等方面具有特殊复杂性。而当前我国政

务数据分类分级实施方法各异，面对政务

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共享流转、跨主体流动

等内在需求，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与方法体

系，从而影响了分类分级工作价值的发挥。

围绕着数据分类分级中明确定位、明确对

象、实施分类、实施分级四大实施关键过

程，结合分类分级工作内在特征与上述全

国一体化要求，可进一步细化当前我国政

务数据分类分级在“实施”整体推进视角

下的关键问题。

2.1  分类分级整体目标定位未统一，在
实施中直接影响分类分级策略设计

《数据安全法》明确了分类分级工作

的安全目标导向，在实践中部委因其职能

定位通常以此为政务数据分类分级的主要

目标。而分类分级作为数据领域的一项基

础性、先导性工作，众多研究[1-2]建议其应

兼顾数据共享开放的应用需求，以促进数

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在实践中，各省级地

方纷纷将数据分级分类工作定位为兼顾管

理、使用与安全三大目标或其中部分目标，

并因此引入业务应用、共享开放等分类维

度。目标定位的差异化，从根本上不利于我

国政务数据统一分类分级体系，也会因目

标单一导致后续重复实施分类分级，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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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巨大浪费。

2.2  分类分级对象各异，尚未实现面向
全体政务数据资源的管理保护

政务数据责任主体复杂，组织链条冗

长，涉及分类分级的政务数据范畴也尚未

完全明晰，如涉密数据、政府内部管理数

据、运维与安全数据、政务业务过程数据

等，同时政务数据资源广泛分布于政府业

务部门负责的政务信息系统、IT管理部门

负责的统一文件服务、数据管理部门负责

的政务大数据中心之中，并以库表、文件、

目录等多种形态呈现。在此背景下，各省级

地方及部委在实践中所明确的分类分级范

畴与对象各异，当前主要面向政务数据目

录实施分类分级，虽较好地满足了共享、

开放、流通等数据应用方面的需求，但从

安全保护、数据管理维度来看，政务数据

资源覆盖范围不全，未能实现面向全体政

务数据资源的有效管理与保护。

2.3  围绕多重目标，亟待建立主要面向
安全分级并兼顾管理使用的数据分类
方法

《数据安全法》提出实施分类分级。

从理论与各行业实践来看，基于数据类别

间接确定数据级别，可极大降低分类分级

工作的长期整体性投入，有效保障数据安

全。证券[14]、电力[15]等行业已按此方式开

展大量实践，但目前在部分理论研究[4-6]和

各省级地方的实践中，分类与分级普遍被

分别设计实施，二者割裂并行推进，分类

并未向分级提供有效支撑。

政务数据面临业务领域、数据类型繁

杂、定级复杂度较其他数据领域更高的问

题，从长期来看，分类与分级分开实施将

极大增加实施成本。同时，政务数据涉及的

责任主体复杂、数据类型庞杂，数据处理流

转过程漫长，各类主体在各阶段、各场景中

使用数据、管理数据需求多样，而当前各省

级地方开展的实践中数据分类方案参差不

一、分类维度差异巨大，未能在使用数据、

管理数据等视角构建起科学合理的数据分

类体系。

2.4  数据安全分级标准不一，亟待形
成统一规范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安全是数据流通的底线，政务数据在

全国范围内共享流转、跨主体流通，需确

保其在流动过程中得到规范的安全防护。

而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数据分级标准互相

割裂，分级影响因素不一、定级数量与要

求各异：部分省级地方直接应用《数据安

全法》，将数据分级设定为一般、重要、核

心三级数据；部分省级地方进一步按数据

敏感程度等扩展分级至四级，但对敏感的

分级界定并不一致；个别省级地方进一步

细化分级至七级。数据安全分级标准不一

将给安全防护措施设计带来重大挑战。

3  实践映射分析

针对以上4个关键问题及学术界在理

论与法律制度 层面提出的关键性影响因

素，本文在实施层面提出以下方案，并基

于国家某部委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践，验

证方案的科学性、有效性。

3.1  分类分级统一兼顾管理、应用、安
全三大目标

分类分级是数据领域的基础性、先导

性工作，全面落实整体工作量巨大，而当前

各地区、各部门实施的分类分级任务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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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数据安全法》的要求，保障安全是其

核心定位。同时，2022年发布的《关于加强

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深化数

据高效共享”，2022年发布的《关于构建

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

见》要求全面推动“数据要素流通”。结合

学术界研究及政府部门数据工作的实际需

求，建议统一我国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工作

定位，同时兼顾政务数据“管理、应用、安

全”三大目标，支撑后续各类政务数据工

作任务，满足各方对政务数据的不同需求，

减少后续因反复实施分类分级工作引起的

巨大资源浪费，实现政务数据的精细化管

理、精准化利用、精确化防护。

3.2  分类分级数据对象覆盖全体非涉
密政务数据资源

除政务业务数据外，政府内部管理数

据、运维与安全数据同样包括大量敏感信

息，也应纳入分级分类工作范畴，而根据

《数据安全法》规定，不应将涉密数据纳

入管理，因此，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应全面

覆盖涉及政府的全体非涉密数据资源。在

此基础上，分类分级对象实施范围应覆盖

政府业务部门、IT管理部门、数据管理部

门所管理的全部政务信息系统、统一文件

服务、政务大数据中心的各类数据形态，

而不仅仅面向数据使用、承载政务业务结

果数据的各类政务数据目录。

某部委在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践中，

提出“三步”策略以持续深化实施：一是

从应用需求驱动角度，面向数据管理部门

牵头负责的政务业务结果数据等政务数据

目录，优先实施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因为

其业务语义明确、格式标准规范，且安全

风险较为突出，主要服务于跨部门流通；

二是基于政务数据目录，索引政务信息系

统数据库中的相关库表、统一文件服务中

的非结构化数据等，参考目录分类分级情

况实施分类、分级设置，并同步对运维与

安全数据、个人敏感信息数据实施分类分

级；三是在以上两步的基础上，组织政府

业务部门等面向政府内部管理、政务业务

过程数据等实施分类分级，并持续深化完

善，以覆盖政府掌握的全部非涉密政务数

据资源。按急用先行策略，长期持续推进

工作，逐步完成面向全体政务数据资源的

分类分级实施任务。

3.3  建立面向安全分级的主分类维度
及兼顾管理使用的统一分类框架

保障安全是《数据安全法》指引下分

类分级工作的核心定位，应设立面分类法

下面向安全分级的主分类维度，以建立分

类与分级的关联。分级主要从数据一旦泄

露后的影响对象、影响范围等角度进行评

估，本质是一种业务视角，而政务业务领域

极为宽泛繁杂，因此，面向安全分级的分

类方法必须同时满足充分细化及最终落实

到业务特征这两个要求，以确保最小颗粒

度分类具有基本统一或同类近似的分级条

件。当前，在具体实施层面主要存在两种

探索：一是基于数据表征的基础实体对象

进行分类，并建立与业务的关系，当前广

东、山西、贵州出台的方案面向基础数据进

行细分，但仅浙江出台的方案初步建立个

人、组织、客体等实体对象分类与分级的

关联；二是基于数据表征的业务主题进行

分类，广东、江西、山西、贵州、重庆等地

出台的方案在此方向进行细分，但仅交通

部出台的方案可逐步建立分类与分级的对

应关系。两种探索均未能充分建立分类与

安全分级的直接关联，原因在于省级地方

政府及大部制部委的政务业务过于宽泛复

杂，难以从业务视角充分细化类别，同时

面对复杂冗长的组织链条，调动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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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建立的类别与级别的关联映射关系较

直接单独分级的实施复杂度更高。

鉴于此，在某部委政务数据分类分级

实践中，其将当前分类与分级过程从并行

开展、同步开展调整为先后开展，提出第

3条实践路径：一是先期开展数据分类工

作，从梳理政府各部门三定职责出发进行

分类，进而细化建立业务条线、关键业务

的多级分类体系，同时结合公开发布的行

政许可清单、权责清单、政务服务目录、行

政处罚清单等多类清单逐一梳理、核对补

充，并组织政府各部门进行确认完善；二

是分类分级方案研制团队应引入政府部门

相关支撑单位业务专家提出的或自行研判

的各细分类别与级别的映射关系建议，以

进一步细化分类分级方案，指导政府部门

后续分级（见表2）；三是针对影响因素众

多、过程较为复杂的数据分级工作，组织

政府各部门参考业务专家提出的初步分级

建议，主要基于类别进行判定。此方案充

分调动政府部门整体力量，建立起细化业

务分类及其与级别的映射，形成面向安全

分级的数据分类方法，具有较好的通用性

与操作性，但同时也对分类分级方案研制

团队提出了较高的业务要求。

数据分类体系面向管理数据、使用数

据两大目标的需求差异多样、难以穷尽，

且主要定位于本地化，不存在全国范围内

统一细化方案的强烈需求。在此背景下，

我国政务数据分类体系应在整体分类维度

层面进行统一，形成统一框架体系，而因其

本地化特征暂未统一细化管理、使用分类

的必要，仅需聚焦选取数据最稳定的特征

进行设计，不应无限扩展分类体系。在某

部委政务数据分类工作实践中，其选取数

据表征的基础实体对象、数据管理、业务

应用3个维度及安全主维度进行设计，并可

按需扩展（如图2所示），以服务于“安全、

管理、使用”三大目标。

3.4  构建分级中间映射标准实现基本
统一的安全防护

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已基于各自标准

规范开展了大量政务数据分级实践，而这

些标准规范的分级因素尚未统一、互相冲

突，因而实践中难以建立完全统一的政务

数据分级标准及防护体系。在此背景下，

针对政务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共享流通亟须

的统一标准安全防护需求，可考虑推进建

立面向各地区、各部门差异化政务数据分

级方案的政务数据分级中间映射标准，从

而基于中间映射标准建立全国范围防护标

准，实现基本统一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确保政务数据在共享流转过程中的全生命

周期安全，避免分级互相割裂，形成孤岛。

中间标准的设计应充分参考各地方的差异

化分级方案，以尽量简化映射难度，同时

表 2　政务数据四级分类体系及分级映射关系示例

司局三定
职责

处室三
定职责

主要业务条线 关键业务（数据）
业务专家建议
分级（示例）

各级判定参考条件（示例）

原 材 料 工
业管理

石化 化 工
管理

石化化工行业管
理相关政策数据

石化化工行业发展规划 1~3级 依据公开范围（社会公众、部分企
业、政府内部）进行划分

石化化工行业产业政策 3级 仅限行业内小范围知悉，影响公共
利益

石化化工行业技术规范和
标准

2级 面向行业内全体企业

共享危险化学品
监管信息

危险化学品相关信息 4级 极为敏感，影响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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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基于数据安全领域国家权威法律规定进

行设置。在某部委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践

中，其将数据分级方案设置为四级（从高

到低分别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将

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数据分别对应

核心数据、重要数据设置为最高的四级与

次高的三级，将影响个人与组织利益数据

对应为一般数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敏感与否设置为较低的二级与一级。按此

方案，各地区、各部门差异化的分级方案可

较简单地进行映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面

向政务数据共享流通实现分级保护标准的

基本统一。

4  结束语

本文围绕政务数据分类分级这一数字

政府建设基础性、关键性任务，梳理学术

界在理论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实践研究 

3个层面开展的系列探索，并聚焦“实施”

视角，采用基于理论的案例研究方法，系

统调研并量化分析《数据安全法》正式发

布后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公开出台的政务

数据分类分级实践方案，归纳我国政务数

据分类分级实施关键过程与整体情况。在

此基础上，立足政务数据分类分级的特殊

复杂需求，指出当前我国政务数据分类分

级实施方法各异，面对政务数据在全国范

围内共享流转等内在需求，尚未形成统一

标准与方法体系，影响了分类分级工作的

价值发挥。本文提出我国政务数据分类分

级实施工作正面临整体目标定位不清、分

类分级对象各异、分类分级关系割裂、安

全分级标准不一等关键问题，进一步围绕

这些问题，提出一系列应对方案，并基于

国家某部委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工作实践进

行验证。本文为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高效

推进政务数据分类分级实施、建立全国一

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并快速推进数字政

府建设提供了参考。

此外，本文从“实施”的整体推进视

图 2　某部委政务数据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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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对公开方案 表征的全国总体情况 进行

研究，提出了一种较为通用的政务数据分

类分级实 施 方 法，但在具 体 落地 执行 过

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立足政务数据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优化与细化设计，同时也存在

依据不同的目标定位与优先级差异化取舍

考量的其他方法。未来可在两个方向进行

研究：一是进一步研究其他可能的通用方

法，并量化分析其与各地现行分类分级实

施方案、本文提出方案之间的效果差异；

二是进一步下沉到具体执行视角，研究在

技术执行层面的微观关键问题（如自动识

别业务分类），并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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